
鲁政办字 〔２０２１〕９８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坚决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坚决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若干措施»已经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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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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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遏制 “两高”项目

盲目发展的若干措施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以下简称 “两高”项目)盲

目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我省提前谋

划,及早行动,取得积极工作成效.为进一步全面深入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省

委、省政府 “坚决淘汰落后动能、坚决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坚决

培育壮大新动能”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扎实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在整合

已有政策基础上制定以下措施.

一、全面排查,不留死角,彻底摸清 “两高”项目底数实情

１把握 “两 高”项 目 管 理 原 则.区分 “两高”与非 “两

高”、产业链上下游、新建与技改、不同时间节点,分类施策、

精准发力,依法依规、实事求是,严控增量、优化存量.对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以来建设的 “两高”项目从严要求.今后,新

建 (含改扩建和技术改造,环保节能改造、安全设施改造、产品

质量提升等不增加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除外,下同) “两高”项

目一律严格审核把关.(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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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应急厅、

省市场监管局等配合)

２ 明确 “两高”项目范围界限.统筹考虑能耗排放总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将 “六大高耗能行业”中的煤电、炼化、

焦化、钢铁、水泥、铁合金、电解铝、甲醇、氯碱、电石、醋

酸、氮肥、石灰、平板玻璃、建筑陶瓷、沥青防水材料１６个行

业上游初加工、高耗能高排放环节投资项目作为 “两高”项目.

“两高”项目范围根据国家规定和我省实际动态调整.(省发展改

革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等配

合)

３开展 “两高”项目专项摸排.以钢铁、焦化、煤电等行

业为重点,按照存量、在建、拟建三类全面核实项目的合规性,

以及立项、能评、环评、安评、土地、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办

理情况,“五个减量替代”落实情况、建设运营情况,彻底摸清

主要生产装置的规格、型号、数量、产能、产量,以及工艺流

程、上下游产能匹配性、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量、用电用水量、

煤耗能耗量.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底前完成.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统计局、省能源局等配合)

４建立 “两高”项目三张清单.对合规项目和整改后可以

保留的项目,建立存量、在建、拟建三张清单,逐个编号,动态

调整.不在清单内的 “两高”项目,不得继续实施.存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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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已建成或投产的项目;在建项目,是指已立项但未建成或投

产的项目,以及未立项但实际已开工建设、且未建成或投产的项

目;拟建项目,是指正在谋划且未办理立项手续的项目.是否建

成,按项目竣工验收时间确定,无法确定竣工验收时间的,按建

成装置调试时间确定.是否投产,按有关部门批复生产时间确

定,没有批复或不需要批复的,按生产运行记录确定.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底前完成.(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

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能源局等配合)

二、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加快 “两高”项目分类处置

５明确 “两高”项目四类处置方式. “合规项目类”,对符

合产业政策,手续齐全、批建相符的项目,纳入 “两高”项目清

单.“完善手续类”,对符合产业政策,按照目前标准符合手续办

理要求的项目,依法依规完善手续;对符合产业政策,满足当前

安全、环保、能耗、技术、质量等标准要求,对地方经济发展、

民生保障、安全稳定有重要影响确有必要保留,但因历史遗留问

题难以补办手续的项目,列入清单,予以保留实施,视同完善手

续.“改造提升类”,对符合产业政策,按目前标准暂时不符合手

续办理要求、但具备改造提升潜力、且２０２１年年底前能够完成

改造提升的项目,待完成改造提升、达到标准条件后,再依法依

规完善手续. “关停退出类”,对不符合产业政策,或无法在

２０２１年年底前完成改造提升补办手续的项目,依法依规关停退

出.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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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

省能源局等配合)

６组织 “两高”项目联合审查.省市县三级分别建立 “两

高”项目联审机制.县级发展改革 (能源)、工业和信息化、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

按照省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整改处置方案,对项目进行联合会商

审查,逐个项目提出处置意见、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形成 “一

个项目一套方案”的整改台账,逐级报市、省政府有关部门联

审,争取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底前形成联审结果报省政府. (省发展改

革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能源局等配

合)

７核查 “两高”项目整改情况.依托 “四进”攻坚工作机

制,对全省 “两高”项目进行现场核查,对照整改台账,逐个项

目核实合规性,以及手续办理、改造提升、关停退出等整改落实

情况.对已经完成关停退出的,省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组织

现场验收.２０２１年年底前完成.(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能源局等配合)

三、深入论证,合理布局,严控 “两高”项目建设实施

８严把新建 “两高”项目准入关口.实施 “两高”项目产

能监测预警,深入分析全省存量、在建项目产能及市场供需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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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产能过剩或预期过剩的重点行业项目给予预警提示,并依

法依规实行限批.开展新建 “两高”项目省级窗口指导,评估项

目实施对能耗双控、碳排放、污染物排放、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影响.经评估论证可以建设实施的,由市县级

有关部门根据省级窗口指导意见办理审批手续.未通过窗口指导

的,不得办理审批手续,不得列入省、市、县 (市、区)重点项

目,不得列入省、市、县 (市、区)有关产业规划.对新建煤

电、炼化、钢铁、焦化、水泥 (含熟料和粉磨站)及轮胎项目,

实施提级审批,由省级核准或备案.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等配合)

９落实新建 “两高”项目 “五个减量替代”.对新建项目和

依据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迅速开展 “两高一资”项目

核查的通知»(鲁发改工业 〔２０２１〕５９号)暂停的项目,实行产

能、煤耗、能耗、碳排放、污染物排放 “五个减量替代”,减量

替代来源必须可监测、可统计、可复核,否则不得作为替代源.

国家统筹布局的或有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替代比例按 «山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两高”项目管理的通知» (鲁政办

字 〔２０２１〕５７号)规定执行.(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等配合)

１０实施在建 “两高”项目 “三个替代”.全面梳理压减

“十四五”全省拟投产达产的 “两高”项目,摸清项目设计、腾

出、新增能耗煤耗和污染物排放量.依据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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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关于迅速开展 “两高一资”项目核查的通知» (鲁发改工业

〔２０２１〕５９号),对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３日前依法开工建设、未建成

投产的项目,由各市统筹考虑本地能耗煤耗指标和环境容量,制

定项目替代方案或区域替代方案,确保 “两高”行业能耗煤耗总

量只减不增、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规定要求.没有制定替代方案

有效消化增量的,不得继续建设,不得新上马 “两高”项目.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等配合)

四、严格措施,创新方式,强化 “两高”项目事中事后常态

化监管

１１加强 “两高”项目信息化监管.完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

监管平台,建立新建项目实时电子台账,实现动态监管、全程监

测.各级审批机关指导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合

理确定项目所属行业,客观、准确、完整填报项目信息.项目信

息应当包含产能、煤耗、能耗、碳排放、污染物排放和减量替代

情况,以及建设期限、建设内容、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验

收等情况;项目建设内容,必须明确生产规模、产品方案、工艺

技术和流程、主要设备及选型、原材料及来源等. (省发展改革

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大数据局等配

合)

１２组织新建 “两高”项目验收评估.各级行政审批部门、

投资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按照 “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

管”的原则,在项目建成投产前组织开展现场核查,对批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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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或未按照节能审查、煤炭消费替代审查、产能置换方案、环

境影响评价、安全影响评价标准和要求建设的,依法依规处理.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应

急厅、省能源局等配合)

１３加强重点企业全天候监管.针对煤电、炼化、钢铁、焦

化、水泥等重点行业,在现有 “四进”攻坚工作体系内设立 “两

高”项目专项督导组,加密加严现场督查,紧盯产能、产量、能

耗、煤耗、水耗,突出物流运输、计量器具、税务票据、污染物

排放等关键环节,通过查验数据、综合对比、交叉验证等方式查

清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定期调度、检查、报告,全过程、全天

候、全方位进行监控,防微杜渐,早发现、早纠偏、早处置,严

防违规新增产能、超产超量、虚报瞒报行为发生. (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

市场监管局、省统计局、省能源局、省税务局等配合)

１４强化举报投诉和联合监管.公布全省 “两高”项目清单

和举报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将 “两高”项目纳入省重点项

目督导服务平台,实施全生命周期可视化监管;强化部门联合执

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大力实施信用惩戒,切实提高违法

成本,坚决杜绝违规获利.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能源局等配合)

五、淘汰落后,挖掘潜力,坚决腾出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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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全力落实 «全省落实 “三个坚

决”行动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鲁动能 〔２０２１〕３号),对列

入关停退出名单的项目和企业,各市于１０月底前制定关停退出

计划;重点抓好煤电、炼化、钢铁、焦化、水泥产能产量压减,

加快推动铸锻行业违规新增钢铁产能问题专项整治.(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等配合)实施 “两高”

项目企业末位淘汰,开展单位能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和亩产效益

评价,对行业排名后１０％的企业列入特别公示企业名单,由各

市责令限期整改,倒逼转型升级;对 “僵尸企业”加快清理退

出.(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统计局、省能

源局等配合)

１６加强 “两高”项目能效管理.对存量项目,纳入重点用

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开展节能监察行动,逐一核实能耗、

煤耗数据,有节能减排潜力的,督促企业实施节能改造提升;对

在建项目,主要产品能效水平低于本行业能耗限额准入值的,依

法依规责令停建整改,整改到位前不得续建.(省发展改革委牵

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能源局等配合)

１７强化要素指标收储使用.对淘汰落后腾出的能耗、煤

耗、产能指标,合理确定省市收储比例,形成全省能耗、煤耗、

产能指标要素池,用于保障 “十四五”全省重大支撑性、引领性

项目落地实施.(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能

源局等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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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促进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全面清理各地出台的 “两高”

项目不合理支持政策,依法实施差别化价格、金融、信贷政策.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市场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山东

银保监局、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等配合)针对钢铁、焦化等行业,

探索实施 “两高”项目产能产量指标竞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

胜劣汰作用;竞拍资金用于保障产能退出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

展.(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等配合)

六、严格责任,强化宣传,全面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１９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建立健全坚决遏制 “两高”项目盲

目发展工作机制,成立工作专班,形成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

抓、分管负责同志靠上抓、各部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确保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各市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情况纳入全省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

省委组织部配合)

２０ 明确责任分工.省政府有关部门按照 “三定”规定职

责,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加强部门协同,完

善政策体系,切实加大日常督查和纠偏纠错的工作力度.各市政

府切实扛起坚决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主体责任,加强工

作统筹,严格审批监管,综合平衡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统

筹谋划本地区 “两高”项目发展和布局.各县 (市、区)政府严

格落实具体工作要求,强化日常监管,全力做好各项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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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强化责任追究.加强对各级、各部门遏制 “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工作情况的纪检监察和执法监督,对工作不力、推

诿扯皮、政策执行不到位、违规建设 “两高”项目问题严重,

甚至弄虚作假、虚报瞒报的市、县 (市、区)进行约谈通报,

依规依纪予以问责. (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发展

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审计厅、省统

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２加强宣传引导.省政府有关部门做好 “两高”项目政策

解释,保持政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稳定社会预期.各市强化舆

情防控引导,制定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为违规 “两高”项目整改

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统筹解决违法违规项目关停退出涉及的

民生保障、职工安置、安全生产、债务处置、金融担保等问题,

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委宣传部、省

委网信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自

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应急厅、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省能源局等配合)

此前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的 “两高”项目管理政策,与本

措施不一致的,以本措施为准.

附件:山东省 “两高”项目管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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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山
东

省
“ 两

高
”

项
目

管
理

目
录

序
号

产
业
分
类

名
称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
名
称

行
业
小
类

代
码

包
　
含

　
内

　
容

１
钢

铁

炼
铁

３１
１０

用
高

炉
法

、
直

接
还

原
法

、
熔

融
还

原
法

等
,

将
铁

从
矿

石
等

含
铁

化
合

物
中

还
原

出
来

的
生

产
活

动
,

包
括

生
铁

、
熔

融
还

原
铁

.

炼
钢

３１
２０

利
用

不
同

来
源

的
氧

( 如
空

气
、

氧
气

)
来

氧
化

炉
料

( 主
要

是
生

铁
)

所
含

杂
质

的
金

属
提

纯
活

动
,

包
括

非
合

金
钢

粗
钢

、
低

合
金

钢
粗

钢
、

合
金

钢
粗

钢
.

２
铁

合
金

铁
合

金
冶

炼
３１

４０
铁

与
其

他
一

种
或

一
种

以
上

的
金

属
或

非
金

属
元

素
组

成
的

合
金

生
产

活
动

,
包

括
普

通
铁

合
金

、
特

种
铁

合
金

、
锰

的
冶

炼
.

３
电

解
铝

铝
冶

炼
３２

１６
氧

化
铝

( 不
包

括
以

铝
酸

钠
、

氢
氧

化
铝

或
氧

化
铝

为
原

料
深

加
工

形
成

的
非

冶
金

级
氧

化
铝

)、
电

解
铝

.

４
水

泥
水

泥
制

造
３０

１１
以

水
泥

熟
料

加
入

适
量

石
膏

或
一

定
混

合
材

,
经

研
磨

设
备

( 水
泥

磨
)

磨
制

到
规

定
的

细
度

,
制

成
水

凝
水

泥
的

生
产

活
动

,
还

包
括

水
泥

熟
料

的
生

产
活

动
,

包
括

水
泥

熟
料

、
水

泥
粉

磨
.

５
石

灰
石

灰
制

造
３０

１２
石

灰
,

包
括

生
石

灰
、

消
石

灰
、

水
硬

石
灰

.

６
建

筑
陶

瓷
建

筑
陶

瓷
制

品
制

造
３０

７１

用
于

建
筑

物
的

内
、

外
墙

及
地

面
装

饰
或

耐
酸

腐
蚀

的
陶

瓷
材

料
( 不

论
是

否
涂

釉
)

的
生

产
活

动
,

以
及

水
道

、
排

水
沟

的
陶

瓷
管

道
及

配
件

的
制

造
,

包
括

瓷
质

砖
、

炻
瓷

砖
、

细
炻

砖
、

炻
质

砖
、

陶
质

砖
、

陶
瓷

马
赛

克
、

陶
瓷

耐
酸

砖
、

建
筑

陶
瓷

装
饰

物
、

陶
板

、
多

孔
建

筑
陶

瓷
、

陶
瓷

管
及

管
子

配
件

、
其

他
建

筑
陶

瓷
制

品
,

不
包

括
非

经
高

温
烧

结
的

发
泡

陶
瓷

板
等

.

７
平

板
玻

璃
平

板
玻

璃
制

造
３０

４１
用

浮
法

、
垂

直
引

上
法

、
压

延
法

等
生

产
平

板
玻

璃
原

片
的

活
动

,
包

括
普

通
平

板
玻

璃
,

浮
法

平
板

玻
璃

,
压

延
玻

璃
,

不
包

括
光

伏
压

延
玻

璃
、

基
板

玻
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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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
业
分
类

名
称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
名
称

行
业
小
类

代
码

包
　
含

　
内

　
容

８
煤

电

火
力

发
电

４４
１１

燃
煤

发
电

( 包
含

煤
矸

石
发

电
).

热
电

联
产

４４
１２

既
发

电
又

提
供

热
力

的
生

产
活

动
,

包
括

热
电

厂
生

产
活

动
.

９
炼

化
原

油
加

工
及

石
油

制
品

制
造

２５
１１

从
天

然
原

油
、

人
造

原
油

中
提

炼
液

态
或

气
态

燃
料

以
及

石
油

制
品

的
生

产
活

动
,

包
括

汽
油

、
煤

油
、

柴
油

、
燃

料
油

、
石

脑
油

、
溶

剂
油

、
润

滑
脂

、
液

体
石

蜡
、

石
油

气
、

矿
物

蜡
及

合
成

法
制

类
似

产
品

.

１０
甲

醇
煤

制
液

体
燃

料
生

产
２５

２３
煤

制
甲

醇
.

１１
焦

化
炼

焦
２５

２１
主

要
从

硬
煤

和
褐

煤
中

生
产

焦
炭

、
干

馏
炭

及
煤

焦
油

或
沥

青
等

副
产

品
的

炼
焦

炉
的

操
作

活
动

,
包

括
煤

制
焦

炭
、

石
油

焦
( 焦

炭
类

)、
沥

青
焦

、
其

他
原

料
生

产
焦

炭
,

机
焦

、
型

焦
、

土
焦

、
半

焦
炭

、
其

他
工

艺
生

产
焦

炭
,

矿
物

油
焦

.

１２
氮

肥
氮

肥
制

造
２６

２１
氨

及
氨

水
、

氮
肥

( 含
尿

素
).

１３
醋

酸
有

机
化

学
原

料
制

造
２６

１４
醋

酸
.

１４
氯

碱
无

机
碱

制
造

２６
１２

烧
碱

.

１５
电

石
无

机
盐

制
造

２６
１３

碳
化

钙
.

１６
沥

青
防

水
材

料
防

水
建

筑
材

料
制

造
３０

３３
石

油
沥

青
防

水
卷

材
( 不

包
括

改
性

沥
青

防
水

卷
材

、
自

粘
防

水
卷

材
),

其
他

沥
青

防
水

卷
材

;
金

属
胎

油
毡

,
玻

纤
胎

沥
青

瓦
,

钠
基

膨
润

土
防

水
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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